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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议高送转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公司拟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1,066,114,88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8 股，共计转

增 2,985,121,683 股。 

●  公司董事会关于高送转议案的审议结果：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全票审议通过高送转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一、 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上午以现场举手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

实际参加董事 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在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股本规模，以及收购浙江犇宝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犇宝”）100%股权实施完成后资本公积金余额充

足等情况，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于公司上市二十周年之际，为

回报广大投资者的多年来的坚守、支持与市场的认同，与广大投资者共同分享公

司战略转型和发展的经营成果，同时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在符合利润分配

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

生现场提议在本次董事会上审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

项，并现场取得全体与会董事的同意，与会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表决关于公

司 2016 年半年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为此，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规定，在征得全体与会董事同意后，公司在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上

增加一项议案，即审议公司 2016年半年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以 2016年 6月 30日的总股本 1,066,114,887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8 股，共计转增 2,985,121,683

股。 

公司 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通知。 

二、董事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的情况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二）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 2016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 

2016 年是公司上市二十周年。二十年来，公司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做

大做强做优。 

2014 年 4 月，公司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重新制定了符合公司发展的

长远战略，将公司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定位于海外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及销

售，并按计划将现有资产逐步予以剥离。 

经过近两年的战略调整，公司产业转型已出现雏形，公司主业已从原来的房

地产、建筑安装、电缆等传统产业转型至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及销售。 

公司产业转型目标明确、态度坚决。截至目前，公司原有传统产业已基本剥

离完毕，战略转型已初步成型；以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方式收购浙江犇宝 100%

股权（收购金额 22.1 亿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21亿元）已实施完毕；为进一步

做大做强主业，明确公司战略转型，公司正按计划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宁

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财产份额，若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

控制的油田 2P 储量将超过 5 亿桶，标志公司产业转型已彻底成功，进军油气资

源领域，未来公司主业清晰、盈利模式和现金流稳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强。

随着国际油价回归正轨以及油田开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



 

利润将得以大幅提升。 

此外，在确立石油勘探、开采及销售业务作为公司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的战

略目标后，公司已开始着力打造一支由国内外石油行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共同组

成的油田资产管理团队。在公司收购浙江犇宝后，该管理团队已逐步接手管理美

国油田资产。未来，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员工考核激励机制，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根据需要适时补充油田关键管理和技术人员。统一、专业和经

验丰富的油田资产管理团队有利于公司提升运营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公司

的盈利水平，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综上，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股本规模，在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兼顾了股

东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有利于广大投资者共

同分享公司战略转型和发展的经营成果，并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公

司股票的流动性，与公司未来的成长发展相匹配。 

2、公司 2016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合理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为 860,030,493.00 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2,451,943,281.75 元；2016

年 4 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02 号《关于核准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206,084,394 股（A 股），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

会字（2016）第 4568 号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44,204,730.26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206,084,394 元，出资溢价部分

为人民币 1,838,120,336.26 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人民币 1,066，114,887 元，资本公

积 余 额 为 4,285,408,999.83 元 ， 其 中 可 以 转 增 为 股 本 的 余 额 为

4,269,585,714.04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经合理推算，本次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转增股本金额为



 

2,985,121,683元，不会超过公司资本公积可分配范围。 

根据前述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模式等的分析，公司未来主营业清晰，发展

战略明确，公司正在向能源生产商转变的业务格局逐渐清晰，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良好。本次公司 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的转型发展战

略，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提升公司形象和实力，

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和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本次公司 2016 年半年度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不会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产生实

质性影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各相

关方利益的情形。 

因此，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三）公司董事黄万珍先生、胡广军先生、杨晓云先生、余璇女士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其在董事会表决通过高送转议案时均投赞成票，上述四名董事承诺将

在股东大会审议高送转议案时投票同意该项议案。 

三、公司董事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一）公司董事在董事会审议高送转事项之前 6个月内的持股变动情况 

1、2015 年 7 月 10 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的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承诺（2015 年 12 月 18 日将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延期至 2016 年 7

月 10 日），据此，公司董事胡广军先生、杨晓云先生、余璇女士于 2016 年 1 月

11 和 12 日分别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其中胡广军先生 34,000 股、杨晓云

先生 34,000 股、余璇女士 27,300股，在董事会审议本预案前 6个月内持有公司

股份情况未发生变动。 

2、2015 年 7 月 10 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的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承诺（2015 年 12 月 18 日将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延期至 2016 年 7

月 10日），据此，公司董事黄万珍先生于 2016 年 4月 14日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

股票 15 万股，在此之前其未持有公司股票。 

3、公司董事韩汉先生、王东宁先生、张宝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董事



 

会审议本预案前 6个月内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公司董事未来 6个月的增减持计划 

1、公司董事黄万珍先生、胡广军先生、杨晓云先生、余璇女士持有公司股

份，上述人员承诺：在审议本次高送转预案后的 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的公司

股份。 

2、公司董事韩汉先生、王东宁先生、张宝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来六

个月内无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高送转提案存在可能被股东大会否决的重大

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在董事会审议通过高送转预案前的 6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限售股解禁

及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况；在董事会审议通过高送转预案后的 6个月内，公司不

存在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况。 

（三）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66,114,887股增加至 4,051,236,570股，预计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相关

指标将相应摊薄。 

（四）董事会向广大投资者明确做出以下风险提示：高送转对公司股东享有

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7月 12日 

 


